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学生缓缴学费审批程序表

	姓  名
	
	学    号
	

	单  位
	
	年级·专业·班级
	

	申请理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辅 导 员

审查意见
	
	学院(系,部)

分管书记

审核意见
	

	分  管

(副)校长

审批意见
	


教务处制  2018年7月
附注：1.申请理由必须详尽，并注明缓缴期限(或学费缴纳日期)；
2.本表一式三份，教务处学籍科、财务结算中心、辅导员各存一份；

          3.财务结算中心凭此件发放注册卡，教务处学籍科凭此件及注册卡办理注册手续，辅导员

凭此件提醒学生按期缴纳学费。

